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1 

 

证券代码：0023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盈森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3 

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报道情况 

2017年7月28日，某媒体发布了对本公司已披露事项的不实报道（以下简称“报道”），

报道主要内容为对公司股东减持、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公司治理等已披露事项进行的臆想。

公司现对不实报道的内容予以澄清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1、关于公司股东减持情况的说明 

公司于2009年1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自2009年上市至2014年1月超过4

年时间，公司第一大股东王海鹏先生未减持过公司股票。2014年2月17日至2015年1月22

日期间，因个人资金需要，王海鹏先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。且为积极响应国家

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号召，并基于对公司发展的强烈信心，自2015年8月至今，王海鹏

先生已累计增持公司股票金额超过人民币3亿元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

前述增持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已公开披露。 

2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有关情况的说明 

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系顺应行业发展趋势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以及增强

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重要举措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、

披露、行政许可申请、发行等事宜均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。 

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，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披露并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提出申请。 

关于公司高管的辞职及任免，已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办理并

予以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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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情况的说明 

针对2012年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，公司高度重视，

并已按照监管意见的要求进行认真检查、落实和整改。  

4、关于公司业绩等情况的说明 

公司最近连续三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超过2亿元人民币，经营

情况良好。 

关于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购置办公场所及公寓，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配

置，有利于公司创新业务的开展，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引进，有利于公司外部形象的提升，

确系优质资产，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。 

5、关于公司并购产生的商誉减值情况的说明 

关于公司针对收购的控股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是以评估机构沃克森（北京）国际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实施减值测试项目评估报告的结果为依据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。 

三、其他说明及必要的提示 

1、目前公司业务正常运营。公司对相关当事人编造猜想、散布传闻、恶意损毁公

司形象、误导客户以及广大投资者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。 

2、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规定披露信息，积极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。

不实报道对于公司形象以及业务市场的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，并损害了公司及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公司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3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31日 




